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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

统筹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渝劳社发〔2001〕59 号

渝中区、大渡口区、江北区、沙坪坝区、九龙坡区、南岸区劳动

和社会保障局，北部新区、经开区、高新区劳动人事局，有关单

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1〕120 号），我局制

定了《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个人帐户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二○○一年十二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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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市级统筹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的管理，保障职

工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1〕120

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市级统筹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的管理。

第三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

个人帐户管理工作，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及所属分支机构负责基

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个人帐户的具体业务工作。

第四条 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

与退休人员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。用人单位与参保人员按

规定如实提供与建立个人帐户相关的基本情况。

第五条 个人帐户资金由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、

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不同比例划入参保人员个人帐户

部分和按其它有关规定划入参保人员个人帐户部分组成：

（一）职工个人按本人缴费基数的 2%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

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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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一部分，按《重庆

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》的规定划入职工和

退休人员个人帐户，即：

1、35 岁以下的职工，按上年度本统筹区人均缴费基数的

1.3%；

2、35 岁至 44 岁的，按上年度本统筹区人均缴费基数的

1.5%；

3、45岁以上的，按上年度本统筹区人均缴费基数的 1.7%；

4、退休人员按上年度本统筹区人均缴费基数的 4%。

（三）按其它有关规定划入参保人员个人帐户的资金。

第六条 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市医疗

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每月将单位足额缴纳基本医疗费的一部分

划入参保人员个人帐户。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

的，从欠费之月起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停止向该用人单位参保人

员个人帐户注入资金。

第七条 个人帐户资金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按基本医疗保险

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医疗费、住院医疗费中应该由个

人负担的费用和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费用。

第八条 个人帐户资金不得提取现金，不得用于除参保人员

个人基本医疗以外的其他用途。

第九条 个人帐户资金归个人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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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他用。

第十条 职工劳动关系转移，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劳动关

系转移。

职工劳动关系在统筹区内转移时，只转移基本医疗保险关

系，个人帐户资金存储额不进行划转；职工劳动关系转移到统筹

区外的地区时，在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同时，对个人帐

户资金存储额进行划转。

职工劳动关系转移到未开展基本医疗保险的地区或单位时，

用人单位填写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清算申请表》，经

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后，结清其个人帐户资金存储额，同时

终止其医疗保险关系。

第十一条 参保人员与用人单位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等

原因中断缴纳医疗保险费的，其个人帐户资金存储额可以继续使

用。特殊原因（如考入中等以上院校、被判刑收监执行和劳动教

养等）暂时无法使用个人帐户资金的，其个人帐户予以封存，有

存储额的继续计息。恢复使用个人帐户资金时办理启封手续，同

时，按参保人员当时身份对个人帐户实施管理。

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在参保期间死亡，其个人帐户予以注

销。个人帐户资金有存储额的，由其合法继承人填写《重庆市基

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清算申请表》，同时提供经用人单位签署意

见的合法继承人申请，报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后，将个人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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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资金存储额一次性支付给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，并同时

终止医疗保险关系。

没有继承人的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将其个人帐户资金

存储额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。

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在参保期间出国定居的，其个人帐户予

以封存，个人帐户资金存储额继续计息。加入外国籍的，注销其

个人帐户，有存储额的，由本人填写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

帐户清算申请表》，经用人单位签署意见，送区医疗保险经办机

构核准后，结清其个人帐户资金存储额，同时终止其医疗保险关

系。

第十四条 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和长期派驻外地工作的参

保人员，其个人帐户资金由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定期支付给参保

人员。

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可以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了解本人的

个人帐户资金的计入和支出情况。

第十六条 个人帐户资金分为当年计入资金和历年结余资

金，可跨年度结转使用。

第十七条 个人帐户资金年末计息，并计入个人帐户。计息

办法是：当年缴纳的部分，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；上年结转的基

金本息，按 3 个月期整存整取银行存款利率计息。

存入社会保障财政专户的沉淀资金，比照 3 年期零存整取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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蓄存款利率计息，并不低于该档次利率水平。

利率差额并入基金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1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。


